
 

 

 

 

 

 

 

 

 

 

 

 

 

 

 

 

 

 

 

 

 

 

 

 

講道隨筆 

踏上更新之路 
馬太福音 20:20-28 

梁德舜牧師 
 

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

求他一件事。  

21 耶穌說：「你要什麼呢？」她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

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22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將要喝的

杯，你們能喝嗎？」他們說：「我們能。」  

23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

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

誰。」  

24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二人。  

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

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做

你們的用人；  

27 誰願為首，就必做你們的僕人。  

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

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願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常與恩浸人同在！ 
 

 按照聖經的記載，下個禮拜是主最後一個禮拜在

耶路撒冷的生活，主榮耀地進入耶路撒冷(太 21:1-9 四

福音都有記載)是棕樹日禮拜。 

 這個禮拜是主最後在猶大和比利亞的生活。耶穌

講到他自己將要受難。在太 20:17-19 
17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帶

到一邊，對他們說：18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

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19 又交給外邦

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 

 在聖經主耶穌曾預言自己三次將要受難: 

 第一次是在馬太福音 16:21-23 那是主耶穌在山上變

了榮耀形像之前所講的。講完了以後，彼得的反應就

是起來攔阻主上十字架。 

 第二次主耶穌在太 17:22-23 預言自己受難，是在變

化山上變了榮提到。 

 第三次是主耶穌在這裡講到他自己將要受難。 

 門徒們的爭論比從前更厲害了，他們不僅是自己

來，想要爭將來在國度裡面，誰坐在主耶穌的左邊，

或是右邊，他們甚至還把自己的母親撒羅米都請出來

了。 

 經文的記載，確實令我覺得可笑，同時令我大為感

歎。我想知道，是雅各和約翰要求他們的母親這樣

做，還是母親撒羅米(她是耶穌母親的姊妹)的主意。 

 在我牧養的經歷中，也曾經有父母為他們的子女向

我求取一些相當有趣的權利，但那些都遠遠不及這裏

的要求。當耶穌問雅各和約翰，他們能否應付祂要面

對的挑戰時，他們表示會全力以赴。可是，他們完全

不明白自己在說甚麼；其他門徒的反應，也令人大開

眼界：他們「就惱怒他們弟兄二人。」 
 

 在這紀念主受苦的大期，讓我們在這段經文，在信

仰生活中踏上更新之路。 
 

壹）跟從者不該作的事 

1）跟從者不該求得榮耀 
21 耶穌說：「你要什麼呢？」她說：「願你叫我這

兩個兒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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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跟從者不該固執錯誤 
22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將

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他們說：「我們能。」 
 

3）跟從者不該自作主張 
23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

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

的，就賜給誰。」 
 

4）僕人不該彼此紛爭 
24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二人。 

 

約翰福音 17:20-23: 
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

的人祈求，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

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

以信你差了我來。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

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23 我在

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

愛我一樣。 
 

貳）神國僕人必須知道 

1）僕人不是長官 
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做你們的用人； 

這節經文是隨著 20: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

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

他們。 
 

2）服事主是卑微者 

 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做你們的用人。 
 

用人原是希臘文，是指「在飯堂裏服事的人」。就是

今天的餐館侍應生(企抬)，希臘文譯成中文叫作執

事。這是在服事工作上很卑微的工作和身份，(不像

今天一般教會將執事高抬作領袖，甚至作教會老

闆)。世上的人尊敬有地位的，有財勢，有權柄的

人。但在神的家，耶穌稱服事主的人為大，為重要。

每一位服事主的人，不論崗位大小，都在神國裏是

「為大的人 Great People」都配得受我們的尊敬。 
 

(3）服事者為神的奴僕 

 27 誰願為首，就必做你們的僕人。 
 

這裏的僕人(Doulo)和 26 節的用人(Diaconos)是不同

字。Doulos 是奴隸，是社會階層中最低的一種

人。他們既不能擁有財產，也沒有任何自由，連自

己的身份都沒有，是主人財產的一部份。 
 

4）效法最佳僕人 
 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結論﹕在頌主新歌第 380 首的[彼此相愛]的歌詞如此： 

1/ 愛主之人彼此相愛，和睦謙誠相待； 

 此是救主寶貴命令，合當體主心懷。 

2/ 弟兄若有愁苦患難，應當彼此承擔； 

 同一靈命情情相感，哀樂息息相關。 

3/ 掃清嫌怨離卻傲慢，化除一切紛爭； 

 若有過失憑愛相勸，表明手足之情。 

4/ 各人心中盛發熱情，暢達如同活泉； 

 甜蜜團契相親相敬，在地彷佛在天。 
 
 

  


